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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苗

如何“跑赢”病毒

近日，陈薇院士团队、钟南山院士团
队均已分别部署新型疫苗的研发工作。

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许多传染病最终
依靠的都是疫苗“跑赢”病毒，使病毒和人

类“绝缘”。
全国政协委员袁志明在接受采访时呼

吁，要未雨绸缪，加强新发传染病预防控制

技术和疫苗药物储备研究。袁志明认为，传
染病何时来临，人类无法控制，但可以化

“被动”为“主动”。在传染病暴发后，第一时
间找到它，快速评估风险、拿出检测方法、

研发出药物和疫苗，将损失降至最低。为
此，袁志明建议，建立若干针对新发传染性

疾病的国家和区域实验室，依托已建成和
即将部署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华

北、华东、华中、华南、东北和西北等地建立
传染病研究平台。

而要研发疫苗，需要未雨绸缪。全国
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

朱同玉在全国两会上带来一份关于设立安
全可靠的“人体病毒挑战试验平台”国家重

大科研基础设施的提案，从御敌在前、科技
储备在先的角度出发，针对国内暂不存在

的致病原进行“人体挑战试验”的临床研

究，建议建立开放和共享的国家级科研基
础设施和平台，储备疫苗早期研发实力。

朱同玉表示，全球疫情发生时，不论病
毒是否入境，国内均拥有针对性的疫苗研

发条件和能力，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依托国内

强大的生产能力进行疫苗研发和储备，对
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体现国家软实力

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近期的国际重大
事件和全球关注热点已充分说明，疫苗早

期研发的体系化建设是事关长远和全局的
科技战略制高点，属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是战略必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也是改
善民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建立

综合性极限研究手段、进行体系化建设迫
在眉睫。

为尽快启动“人体病毒挑战试验平台”
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朱同玉提出几点

建议———
首先，在《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理

法》中，建议增加可在紧急情况下开展人体

挑战临床试验的规定，明确人体挑战试验
的合法地位。

其次，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结合

我国国情、参照WHO人体挑战试验伦理审
查指南，颁布明确可行的人体挑战试验伦

理审查规范；由国家科技和卫生监督管理
部门授权，限定在拟设立的“人体病毒挑战

试验平台”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定点开
展此类试验；加强资源整合和持续投入，形

成体系化的国家疫情应急所急需的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平台，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

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此外，建立科技、卫生和药监多方联
动的指导机制，加强对该平台的领导，促进

国内疫苗早期研发和审评能力的体系建设。

隐 私

怎样防止泄露

“不怕得新冠，就怕做流调。”疫情期
间，个别病例的个人信息被公开，遭到网民

围观，给当事人生活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干
扰和影响，为此，有人戏谑地如是说。“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加强数据信息，尤其
是涉及个人数据信息的安全保护迫在眉

睫。”全国人大代表刘艳认为，虽然针对网

络数据信息安全已有系列法律法规，但在
实践中，尤其是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由

于涉及机构、部门众多，数据信息、尤其是
个人信息采集人员结构复杂等情况，数据

保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她建议，需完善现行法律法规体系建

设，增强信息保护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针
对目前数据信息泄露、非法信息采集等情

况，公安部门可有针对性地主动出击，开展
专项重点打击活动；并进一步鼓励、支持检

察机关开展针对性、主动性公益诉讼试点
工作，并逐步在更大范围全面铺开。

“要确保数据信息保护得以长效开展，
关键在于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否得到有效、

常态化执行。”刘艳认为，在完善法律法规
体系建设的同时，严格执法是做好此项工

作的重要途径。要落实主体责任，在相关信
息使用和流调过程中，对于接触者及其使

用目的要有明确清晰的记录，明确“谁主管
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对相关工作人员

加大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和保

密培训工作。严格落实最小必要原则，规范

个人信息的收集和管理。

刘艳还建议，不经相关政府部门核准，
任何商业机构、境内外非流行病学专业医

疗机构（含境外流行病学专业医疗机构）、
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假借疾病防

控需要采集信息、尤其是个人数据信息，一
经发现，应从严从重依法处置。

问 题

如何立即上报

疫情等公共事件突然发生，发现问题
后如何第一时间上报、有效应对，将人民

生命财产的损失降到最低？全国人大代表
陈力提出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的议案。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重
要战略性成果，但我们仍需要思考哪些好

的制度应该继续坚持，哪些是要弥补的漏
洞与短板，哪些是要克服解决的问题，加大

前瞻性研究，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奠定
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

的法治基础。”陈力认为，2021?是“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对《突发事件应对法》
修改完善，不仅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求，也对推动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陈力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首
先，发现问题如何及时上报？“常态体制下，

识别危机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往往存在欠
缺，这种需求与能力的不对称，可能会带来

巨大的社会风险并加快社会危机的到

来。”他建议，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政府
应在党委领导下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

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
向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

级上报。
突发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信息公开，

让老百姓心里有底，让真相跑过谣言？陈力
建议，信息公开应当及时、准确。信息公开

单位对于媒体或个人发布的引起广泛传播
或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当及时核

查。对于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
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

息的，应当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但对于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秘密的信息，
不得公开。

针对应对突发事件中，有的地方或部
门存在应急物资储备结构不合理、快速调

运配送效率不高、应急保障能力需要进一

步提升等问题，陈力表示，应建立以政府为
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健全应急物资储备保

障制度。鼓励社会各类组织和个人参与物
资的储备、生产、供给；通过法律规定建立

以实物为主、以协议和生产能力储备为辅，
保障应急救援物资、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处

置装备的生产、供给体系。

疾 控

怎样消除“痛点”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
人们对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的认知。全国

政协委员吴凡表示，在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的同时，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公共卫生

对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的
重要性，也凸显了长期奋战在隐蔽战线的各

级疾控中心和疾控人员作为战疫中坚力量

的重要性，但同时也将我国疾控体系存在的
“痛点”“断点”和“弱点”放大显现。

据吴凡介绍，目前，我国构建了以国
家、省、地市、县区四级疾控中心为主体，

二、三级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卫生机构为
网底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2019?，全国政

协福利保障界对全国 609家各级疾控中心
进行的专题调研显示，国家、省、地、县四级

疾控机构功能定位不够清晰，承担的工作
任务能级分工不合理，是为“痛点”；“防”

“治”割裂明显，医防难以融合，是为“断
点”；乡镇、社区网底薄弱，基层队伍断层老

化严重，是为“弱点”。
为此，吴凡建议国家卫健委会同中编

办、人社部进一步优化疾控体系架构，合理
能级分工，科学设置岗位，并提出 3点建议：

首先，明晰国家、省、地、县四级机构的
定位和上下能级，理顺各级疾控之间工作

任务分工和衔接，消除“痛点”。
其次，明确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

务的基本职责，充分发挥疾控机构在公共
卫生工作中的协调管理和核心纽带作用，

接续“断点”。
此外，还要筑牢夯实疾控体系基层网

底，各地需要加快补齐基层社区短板，特别

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基层的公共卫生服务队
伍和能力，补强“弱点”。

为信息“加锁”让病毒“绝缘”
你关心的疫情那些事儿，代表委员们都提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方翔

今年全国两会如期召开，是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最好
佐证。但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最终战胜
病毒，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会场外，许多老百姓十分关注：疫苗研发如何“跑赢”病毒，信息公
开的同时、如何不被“误伤”侵犯到个人隐私……对于这些热点话题，代
表、委员们都帮你提了！

■ 新型冠状病毒 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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